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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省事学生移动端操作指引

01 登录微信，搜索小程序“粤省事” 02 在“我的”页面中登录 03 选择登录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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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人脸识别进行登录验证 05 登录完成，点击“办事”-“教育” 06 选择教育资助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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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 阅读资助政策 查看办理须知 08 选择对应的身份（学生/监护人） 09 确认学籍信息

注：查看个人信息，选择相应身份 注：需填写手机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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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选择资助项目 11 填写申请信息 12 分别填写各类申请信息

注：放弃办理后可重新申请 注：部分资助项目无需填写家庭经济信息 注：获奖信息可删除或添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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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填写完成，在申请信息列表继续选择 14 填写家庭经济信息 15 填写完成，在申请列表选择证明材料

注：提交家庭经济信息后，系统将对应展示需上传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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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预览所填写信息，无误后提交 17 在“我的”点击办事记录 18 在我的事项中查看结果

注：预览信息，可修改资助项目申请 注：登录完成，查看“办事记录” 注：进展状态包括：审核中、通过和驳回

信息、家庭经济信息和证明材料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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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查看各项进度及详情 20 审核未通过 21 查看详情信息进行修改或撤销

注：提交申请可等待审核结果 注：若申请被驳回，可查看详情 注：修改后可再次提交，撤销申请后

可重新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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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提交申请后，“数字广东” 23 审核有新的进展后 24 资助业务审核通过后

公众号进行消息推送 公众号将会进行推送 可进行资金领取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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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点击详情，进行资金领取确认 26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领取状态 27 点击申诉记录按钮即可进入申诉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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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新增申诉按钮即可进入新增申诉页面 29 新增申诉页面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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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说明

1、因熟练程度、手机、网络等问题，造成无法及时完成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填报工作，怎么办？

答：当学生通过粤省事学生移动端无法完成资助申请填报时，学生可 10 天内联系学校资助工作人员，通过线下方式提交相关材料给学

校进行“自采集家庭经济信息录入”完成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和资助项目审核工作。规定时间内学校不能拒收学生的线下资助申请。

2、家庭经济信息审核流程？

答：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信息先由班主任进行审核，高校由院系负责人进行复审，最后由学校负责人进行终审；非高校由学校负责人

进行终审。若有任一环节审核不通过，该申请将被退回到学生的粤省事学生移动端，学生可按第 20 至 21 指引进行修改或撤销操作。

3、为什么填写家庭经济信息时，某些采集项已默认勾选？

答：①如果学生身份证件号通过大数据比对被识别为某种困难类型身份，系统会自动对该学生的困难类型选项进行勾选，不需要上传

佐证材料。②如果学生身份证件号通过大数据比对无法识别为某种困难类型身份，学生可以自行勾选困难类型身份，并上传佐证材料。

4、资助项目审核流程？

答：高校资助项目申请先由院系负责人进行审核，然后由学校负责人进行终审；非高校直接由学校负责人进行审核。


